涞源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
2026年行政执法服务指南

一、执法事项：城市管理行政处罚
二、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《河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》《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《河北省绿化条例》《河北省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管理办法》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《保定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条例》《河北省供热用热办法》《河北省供热用热管理规定》《城市桥梁检测和养护维修管理办法》《河北省城镇供水用水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章。
三、处罚范围：依法开展对违反城乡规划管理规定的行为处罚，对违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相关规定的行为处罚，对违反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的违法行为处罚，对违反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、城市市政工程设施管理条例的行为处罚，对违反城市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相关规定的行为处罚，对违反园林绿化相关规定的行为处罚。
四、承办机构：涞源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
五、办理流程：涞源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行政处罚流程图
六、办理时限
（一）自受理之日起立案；7个工作日内调查终结，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需要延长办案时限的，应当在期限届满10日前报请上级行政机关批准或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，延长期限一般不超过30天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时限7天，查封扣押期限30天，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，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延长30日。其中，违反《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》查封扣押时限为15天，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，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延长15日；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查封扣押时限为30天，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，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延长30日。
（三）直接送达的文书7日内送达，公告送达自发布之日起满30日。
七、监督方式：问卷调查，组织督查、跟踪督办。
八、处罚结果：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九、责任追究
（一）对没有法定的行政处罚依据，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，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
（二）对不使用罚款、没收财物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款、没收财物单据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
（三）对将罚款、没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财物截留、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，由财政部门或者有关部门予以追缴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（四）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、收缴罚款据为己有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
（五）对使用或者损毁扣押的财物，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，应当依法予以赔偿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
十、办公地点、时间及电话
（一）地点：涞源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南山街66号
（二）时间：8:30—17:30
（三）电话：0312-73213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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